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4：“心认识，心成长”心理绘画大赛活动安排
一、参赛对象
全体在校生，个人创作参赛。
二、作品要求
　　1.内容：以自我成长经历或心灵感悟为主要内容进行绘画创作，作品不单只是自我经历的客观展现，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主观投射。能体现当代大学生内心世界，能体现心理健康主题，例如“一次心情从坏到好的变化”、“爱意”、“激动”、“美丽的梦”、“春风拂面”、“焦虑”等等。如有需要，可以适当添加简要文字介绍（限30字）。
　　2.形式：绘画形式不限，包含但不限于漫画、素描、水彩画、油墨画、国画、电脑PS、刺绣、版画、雕刻、剪纸等。画风不限，写实、唯美、抽象等均可。色彩不限，黑白彩色均可。除了和画面相配合、理解情节所需要的文字，画面上不允许出现作品名称、作者的学院、姓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单图、组图不限。
　　3.版权：每人限一份作品，参赛作品均须作者原创，自负法律责任；一旦发现抄袭，立即取消参赛资格，并通报所在学院。
三、作品报送
1.报送方法：将每一幅绘画作品拍成一张电子版照片（无论单图还是组图，同一作品必须呈现在一张照片上），图片文件名为“作品名+作者+手机号+学院名称”，格式为JPGE或GIF文件，长边不小于800像素，图片原则上要求高清；图片文件发送至邮箱liutongtong0309@126.com，为保证评比的公正性和一致性，电子版照片不得加入边框、水纹、签名等修饰。
2.报送时间：在5月10日12:00完成报送，过期不候。
四、参赛奖励
校内评选一等奖一名，二等奖两名，三等奖三名，参与奖若干，颁发证书及奖品。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推选参加北京市比赛。

